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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石油分公司
及其下属的蓟州石油
分公司多年来虚报环

保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备案资料（预案小组
成员有虚假成分）；

蓟州石油分公司西南
隅加油站挪用环保体
系建设专项资金，在

本次环保督察前编制
假的环保台账和承包
合同，损害了员工的

利益。

天津市蓟州

区

群众身边的

生态环境问
题

1.津北分公司及西南隅加油站基本情况。

根据企业机构改革设置，举报信息中提到的蓟州石油分公司已于 2021 年与
原宝坻分公司合并为津北分公司。西南隅加油站现委托给天津睿达加油站管
理有限公司管理，于 2023 年 10 月临时关停。

2.调查核实情况。
（1）关于“天津石油分公司及其下属的蓟州石油分公司多年来虚报环保突
发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资料（预案小组成员有虚假成分）”问题，举报内容部

分属实。
天津石油所有油库和加油站均按照《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
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发[2015]4 号）要求，通过招投标方式选定第三

方服务机构，并按照属地政府要求依法合规按时备案。目前在营库站均在备
案有效期内。
西南隅站上一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于 2021 年 10 月 20 日在蓟州区生态

环境局完成备案。该站新版预案于 2024 年 10 月 14 日在蓟州区生态环境局
完成备案。在编制 2024 版应急预案时，编制单位现场核实西南隅站员工 4
人，之后托管公司应急预案联系人通知编制单位，要求将肖伟、郑晓颖 2 人

加入应急组织机构，造成备案的应急预案应急组织机构人数为 6 人，与当时
站内实际人数 4 人不符。在专项调查小组核实过程中发现，上述 2 人已于
2023 年 6 月在托管公司离职。

（2）关于“蓟州石油分公司西南隅加油站挪用环保体系建设专项资金”问
题，举报内容不属实。
经核查，天津石油于 2023 年 6 月 2 日印发《天津石油环保支出费用管理办

法》，规定环保支出包括环境保护费、环境卫生费、绿化费、污染物处置费
（垃圾运费、三废处理、其他），对于涉及“环保体系建设”相关开支含列
在各项费用明细中，不再单独设置“体系建设”费用细目。天津石油年度按

环保管理和开支需求编制年度费用预算，经审批确定后，开支渠道通畅，资
金上由公司账户全额保障；日常根据使用情况进行审批、支付，不需要单独
计提费用、不需要单独开立银行专户存放资金，不存在挪用专项资金的前提

条件。
经核查，津北分公司环保费用中也无环保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的费用科目和费
用明细。经过对津北分公司所辖加油站近三年的环保费用进行全面排查梳

理，目前津北分公司及所辖加能站所发生的环保费用科目主要包括：环境保
护费、环境卫生费和污染物处置费（内含垃圾运费、三废处理和其他）三大
类，以上环保费用预算下达、报销审批等环节严格履行天津石油财务和环保

费用使用的相关要求，在天津石油安全环保专项审计和 HSE 月度费用监控中
均未发现问题。
（3）关于“在本次环保督察前编制假的环保台账和承包合同，损害了员工

利益”问题，举报内容不属实。
西南隅站自 2023 年 10 月暂时停业至今，仅需要填写生活污水清掏记录、环
境风险评估表、环境因素识别评价表，留存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备案表。

天津石油专项调查小组在对西南隅站上述环保台账进行调阅核查中，未发现
在本次环保督察前编制假的环保台账的情况。目前，西南隅加油站执行的环
保合同为：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委托合同、加能站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

写与备案服务合同，以上两项合同均为天津石油通过公开招标方式与第三方
进行合同签订，均在有效期内，第三方相关资质均符合法律要求。

部分属实

完善应急预

案变更机
制，完成西
南隅站突发

环境事件应
急预案变更
手续，确保

应急预案与
实际一致。

全面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预案自查。天津石油已于 11 月 9
日组织所有在营库站开展突发环

境事件应急预案大排查工作，对
预案中的基本情况、组织机构、
环境风险源辨识评估、预警与应

急响应、后期处置、保障措施、
培训与演练、奖惩等内容逐一对
照排查，如果存在不符合《企业

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
备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环发
[2015]4 号）和属地政府相关要

求的，立即组织整改。在备案有
效期内针对加油站非重大变化的
情况，举一反三立即完善相关变

更机制，对应急预案中人员与实
际不符的，立行立改，确保突发
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资料与实

际相符。

已办结 无


